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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西昌市卫星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开拓卫星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鑫辉微电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丁强强、张浩翔、陈骁、王语、曾买平、周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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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卫星太阳电池阵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业卫星太阳电池阵的要求、检验规则及交货准备。

本文件适用于商业卫星太阳电池阵（展开式和体装式的刚性基板太阳电池阵）的设计、生产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存图示标志

GB/T 2297 太阳能光伏能源系统术语

GB/T 6494-2017 航天用太阳电池电性能测试方法

GB/T 12637-1990 太阳模拟器通用规范

GB/T 42633-2023 空间用太阳电池通用规范

GJB 360B-2009 电子及电气元件试验方法

GJB 421 卫星术语

GJB 2042 卫星电源系统通用规范

GJB 2602A-2017 空间太阳电池阵通用规范

GJB 2998-97 卫星产品标志

GJB 7358-2011 航天器吊装、翻转、停放、运输、贮存通用技术要求

GJB/Z 35 元器件降额准则

QJ 2172A-2005 卫星可靠性设计指南

QJ 2850A-2011 航天产品多余物预防和控制

QJ 3268-2006 导线端头处理工艺技术要求

QJ 20328-2014 航天器太阳电池阵设计要求

QJ 20422-2016 航天组件环境试验方法

Q/T 1039-2004 航天器用低频电连接器灌封通用工艺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97和GJB 421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太阳电池 Solar cells

利用太阳光直接发电的光电半导体薄片，又称为“太阳能芯片”或“光电池”。

3.2 玻璃盖片互联电池 Coverglass interconnected cells

焊接有互连片及旁路二极管并粘贴抗辐照玻璃盖片的太阳电池，简称“CIC电池”。

3.3 太阳电池阵 Solar cell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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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串、并联方式组合的太阳电池组及其结构等所组成的发电装置。

4 一般要求

4.1 总则

基于刚性基板并包括展开式和体装式的商业卫星的太阳电池阵（后文简称为“太阳电池阵”）应符

合本文件和专用技术文件规定的所有要求，并符合 GJB 2602A-2017中的相关规定。本文件的要求与型

号专用技术文件不一致时，应以型号专用技术文件为准。

4.2 组成结构

太阳电池阵应由太阳电池阵电路和基板（机械部分）组成，其中：

a） 太阳电池阵电路包括以下部分：

CIC电池：将光能转换为电能的主体器件，是太阳电池阵电路的关键组成部分；

隔离二极管：电池串正极和功率调节装置之间的电隔离元器件；

导线：功率及信号的传输通路；

电连接器：功率和信号对外输出的接口；

热敏电阻：太阳电池阵温度测量元器件；

电缆卡：板间电缆的绑扎固定装置。

b） 基板：太阳电池阵电路承载体。CIC电池通过胶粘贴装在基板正面，其他的太阳电池阵电路元

器件通过胶粘或螺钉紧固的方式安装至基板正面或背面。CIC电池及基板参考结构如图1所示。

图 1 太阳电池阵 CIC 电池及基板结构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CIC电池：

1——玻璃盖片

2——互连片

3——盖片胶

4——太阳电池

5——底片胶

基板：

6——表面绝缘材料：如聚酰亚胺薄膜

7——上蒙皮：如碳纤维蒙皮

8——基板主体：如铝蜂窝、铝板等

9——下蒙皮：如碳纤维蒙皮

4.3 材料

太阳电池阵材料选用应遵循以下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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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优先选用飞行验证（使用）、性能稳定、成熟可靠、易于获取的材料，选用的材料应有严格、

合理的质量保证措施；

b） 选用非磁性材料；

c） 选用满足耐空间环境的材料（如：耐太阳紫外辐照、耐粒子辐照、耐真空温度交变等），并符

合QJ 20422-2016的规定；

d） 对于低轨道商业卫星的太阳电池阵，选用防原子氧的材料；

e） 选用的非金属材料在真空环境下的总质量损失（TML）应小于1%，收集的可凝挥发物（CVCM）

应小于0.1%。

4.4 功能

在一定的光照条件下，太阳电池阵应具备将太阳光能转化为电能，为商业卫星提供电源的功能。

4.5 质量（mass）

太阳电池阵质量应满足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要求，偏差应符合 GJB 2042中的规定。

4.6 尺寸与精度

太阳电池阵的构造、外形尺寸、压紧点位置和形位精度应与商业卫星本体、电源系统需求相协调；

太阳电池阵与展开机构等的安装孔位与形位精度应满足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要求。

4.7 标志

在太阳电池阵侧边应用聚酰亚胺胶带粘贴产品标志。标志应包含以下内容：产品名称、型号和编号

代码、生产批号与制造日期、生产厂名，并符合 GJB 2998-97中的规定。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外观与多余物

太阳电池阵产品外观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产品内外无锡渣、阻焊剂、油污、油渍、多余导体、零部件、胶带以及其它与产品不相关的杂

物，且表面应洁净无污染。太阳电池阵多余物控制应满足QJ 2850A-2011的规定；

b） 太阳电池阵的标识应清晰可见，电连接器的代号标识齐全；

c） 太阳电池阵除穿线孔外应无破损；

d） 互连片、汇流条、旁路二极管、玻璃盖片、芯片等器件应无机械损伤；

e） 导线、电连接器、隔离二极管、接地电阻等元器件应无机械损伤或锈蚀，固定应牢靠，无松动

或脱胶；

f） 电缆的绑扎或粘接应牢固，两个绑扎或胶点间的导线可通过Φ5mm圆棒或存在减应力弯；

g） 连接器外观良好，插针应无弯曲、变形、锈蚀。

5.1.2 基板

基板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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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板正面（粘贴太阳电池的面）：粘贴单层0.05mm厚度的聚酰亚胺膜，膜与蒙皮无气泡，聚

酰亚胺膜无破损，基板表面无残胶。聚酰亚胺膜表面应无制造缺陷、机械损伤和污染。碳纤维

蒙皮表面无断丝、脱粘。蒙皮与埋件、蒙皮与胶膜、聚酰亚胺膜与碳纤维层压板之间无脱粘现

象；

b） 基板背面：碳纤维表面应光滑、平整、无尖锐毛刺；

c） 平面度：整板的平面度优于0.8mm，任意200mm×200mm范围内的平面度应优于0.1mm，只允

许轻微下凹，不允许上凸；

d） 绝缘性：聚酰亚胺膜表面与基板绝缘电阻≥10MΩ/250VDC；背面埋件间导通电阻≤200Ω（测

钢丝螺套，无钢丝螺套则直接测量埋件本体）；

e） 尺寸：基板全尺寸应符合图纸及接口数据单要求。螺纹孔螺纹止规不允许进入2牙，若螺纹小

于3牙，止规不允许进入螺牙；

f） 应有合适的内部出气通道，在真空高低温环境下不应因气体积聚或热应力造成结构损伤；

g） 对于易吸湿的零部件应进行防潮处理。

5.1.3 CIC 电池

CIC电池应满足下列要求，并符合 GB/T 42633-2023中的规定。

5.1.3.1 破损变形

a） 太阳电池原则上无裂纹，但以下情况可视为合格：无2mm×1mm以上或斜边超过1mm的崩边，

电池裂片数一般不多于电池总数的1%，太阳电池不允许有横向（太阳电池长度方向）超过3mm，

竖向（太阳电池宽度方向）超过5mm的暗裂，无电致不发光现象，单片电池片内细栅线累计断

裂或失效累计长度不超过2根长细栅线的长度；

b） 玻璃盖片原则上无裂纹，但以下情况可视为合格：无1mm×0.5mm以上的崩边及斜边大于

1.5mm 的缺角，在崩边和缺角处应用盖片胶覆盖；无镀膜脱落现象；玻璃盖片裂片数不应超

过盖片总数的2%；

c） 旁路二极管原则上无裂纹、缺损、银层缺失等现象，但以下情况可视为合格：无斜边超过0.1mm
的缺角，旁路二极管无累计长度超过20mm的划痕或漏出衬底的划痕；

d） 互连片无肉眼可见的歪斜、变形，无超过30°的翘曲、弯折现象，减应力弯无机械损伤。

5.1.3.2 焊点

CIC电池焊点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焊点大小合适且未超出互连片焊接区域，无脱焊、漏焊等焊接不良，无焊接裂纹；

b） 焊点印记应均匀且清晰可见，单侧焊点面积应不低于单侧电极头横截面的60%。

5.1.3.3 位置度

CIC电池互连片减应力弯不得搭在太阳电池、玻璃盖片或旁路二极管上，互连片减应力弯根部应距

离玻璃盖片、太阳电池边缘 0.1mm~0.2mm，距旁路二极管边缘 0.1mm~0.3mm。

5.1.3.4 盖片胶

CIC电池盖片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CIC电池盖片胶应完全固化，不可有水状未固化现象，不可有因胶水未固化而引起缺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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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IC电池盖片胶应100%填充玻璃盖片与太阳电池贴合间隙，太阳电池与玻璃盖片贴合间隙盖片

胶内不可有直径超过0.7mm的气泡，直径0.7mm以下气泡2cm2面积内不超过1个，旁路二极管

和互连片区域直径0.7mm以下的气泡累计不能超过2个；

c） CIC电池非四周区域不允许有缺胶现象，四周区域非胶水未固化类缺胶尺寸不允许超过3mm
（长）×0.5mm（宽）。

5.1.3.5 错位

太阳电池盖片应 100%覆盖太阳电池，不能出现玻璃盖片错位，太阳电池不能有裸露。

5.1.3.6 黑斑亮点

CIC电池黑斑亮点应满足以下要求：

a）焊点周边无宽度超过 2mm 的焊接黑斑，焊接黑斑以外的黑斑或条纹以 CIC电池实测转换效率

为判定依据；

b）无直径超过 1mm 的焊接亮点，直径 1mm 以下焊接亮点数量每片不可超过 2个。

5.1.3.7 叠料

CIC电池互连片、旁路二极管不得出现两片及两片以上叠料现象。

5.1.3.8 间隙

CIC 电池焊接成串后，单体电池之间的间隙为 1mm ± 0.2mm，单元串整体宽度不得大于单体电池

宽度 0.2mm。

5.1.4 电池电路

电池电路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太阳电池阵表面应无焊渣、胶黏剂、油污、水渍；

b） 电池串粘贴于基板上时，固化后电池片间无底片胶溢出；

c） 太阳电池阵表面应平整，个别单体电池凸出平面的高度一般不应大于0.5mm；

d） 太阳电池布局、二极管安装和线缆的敷设应符合设计图样要求，太阳电池排列整齐，单体电池

的粘贴位置与设计值错位不应大于0.1mm；

e） 每片太阳电池与互连片若有4个以上焊点，其总焊点脱落数不应大于1，若少于4个焊点，则不

应有焊点脱落；

f） 太阳电池阵的功率线束可选择正负线绞合，以减少剩磁，信号线一般应与功率线束保持独立并

绞合；若线束电缆不绞合，应减少线缆间距；

g） 电池电路中所用的焊接方法应与太阳电池上下电极材料、电气互连材料以及特定的卫星环境相

适应；

h） 汇流条与线缆的焊点应光滑、光亮、无虚焊和无短路，互连片无烧蚀、无变形、无裂纹。汇流

条上的焊点无脱落，导线无错接。

5.2 性能结构

5.2.1 强度

太阳电池阵的强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所有压紧点固支的状态下，太阳电池阵应满足正弦振动、随机振动、噪声、准静载荷试验条

件下的强度要求，且安全系数不应小于1.5，强度裕度不应小于0.3；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ASMES 428—2024

5

b） 在展开机构连接点单端固支的状态下，太阳电池阵应能承受太阳翼展开锁定的冲击载荷和航天

器变轨的机动载荷，且展开机构连接处的强度安全系数不应小于1.5；
c） 在各种力学工况下（如正弦振动、随机振动、噪声、准静载荷、冲击载荷、变轨机动载荷等），

太阳电池片不应发生碎裂，电缆和接插件不应松弛和脱开。

5.2.2 刚度

太阳电池阵的刚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所有压紧点固支的状态下，太阳电池阵的模态频率应满足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要求；

b） 在展开机构连接点单端固支的状态下，太阳电池阵的模态频率应满足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要求；

c） 太阳电池阵在规定的各种环境试验条件下的最大变形量应满足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要求；在规定

的太阳电池阵最大变形量下，太阳电池片的许用弯曲变形应满足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要求，不发

生碎裂。

5.2.3 热性能

太阳电池阵的热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选用太阳吸收率与发射率之比尽量小的太阳电池，降低太阳电

池的工作温度，即太阳电池吸收系数αs应不大于0.92；
b） 光照面与背光面之间应有良好的导热性，背光面应有较高的热辐射系数，即半球向辐射率ε应

控制在0.84±0.02。

5.2.4 电性能

太阳电池阵的电气性能应满足电源分系统要求，并符合 QJ 20328-2014中第 7章及以下要求：

a） 空间环境条件下，寿命期间太阳电池阵在规定工作电压下的输出功率应符合型号专用技术文件

要求；

b） 太阳电池阵的剩磁矩应小于规定的指标要求，应考虑太阳电池电路布局时的电流走向，使整个

太阳电池阵通过电流时所产生的磁场最大限度地相互抵消，以减小剩磁矩；

c） 功率线缆的电阻值应符合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要求；

d） 太阳电池类型应符合使用寿命、功率、轨道粒子辐照等要求，在标准测试条件下的平均光电转

换效率满足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要求；

e） 太阳电池阵电路模块输出端应串联二极管与母线隔离；隔离二极管的反向电阻不应小于10MΩ，
最低反向耐压不小于母线电压的2倍，正向压降不大于1V；二极管的降额使用应符合GJB/Z 35
要求；

f） 功率线缆应采用双点双线。板间电缆规格、长度及安装形式应使板间电缆对太阳翼展开的影响

尽量小。导线和电连接器的处理应符合QJ 3268-2006和Q/T 1039-2004中的相关规定，降额使用

应符合GJB/Z 35中的相关规定；

g） 互连片与汇流条应选择满足设计寿命要求的材料，有低的膨胀系数和高的导电率；每片太阳电

池应使用至少两个互连片，或一片具有备份互连结构的整的互连片，保证备份连接；互连片与

太阳电池片间单个焊点强度应大于0.83N/mm²，最小强度作用下焊点应无松动和脱开；互连片

应有减应力弯；

h） 电缆走向、屏蔽和接地应进行电磁兼容性分析，以满足电磁兼容要求。

5.2.5 绝缘

下列情形的绝缘电阻应满足在 250V直流电压下不小于 10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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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隔离二极管、电连接器、电缆各接点与基板之间的绝缘电阻；

b） 电缆、电连接器的各接点或导线间的绝缘电阻；

c） 温度传感器、太阳敏感器对基板及相邻太阳电池电路间的绝缘电阻。

5.2.6 导通和搭接

太阳电池阵的导通和搭接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太阳电池阵的主要导电部件应与卫星本体主结构统一接地，基板结构不应作为主接地通道；

b） 应提供10kΩ～90kΩ接地电阻，用于与卫星本体的高电阻接地；

c） 太阳电池阵应至少有两个接地极；

d） 采用铝蜂窝夹层结构的刚性板，其蜂窝芯应有良好的导电性，任意两点间电阻不应大于5Ω/m。

5.2.7 防静电放电

当太阳电池阵采用高压母线时，应采取措施防止二次放电，提高静电放电阈值电压和抗静电能力。

5.2.8 机械接口

太阳电池阵设计应满足型号专用技术文件中规定的以下要求：

a） 压紧点数量、位置及外形尺寸要求；

b） 展开机构安装位置精度及安装要求；

c） 电缆的安装位置及安装要求；

d） 转运、储存、热真空试验、组装和商业卫星总装时的地面支持设备的接口要求，包括太阳电池

阵搬运工装、展开试验用的太阳电池阵吊挂或气浮装置的安装接口等的要求；

e） 其他机构（如：闭索环导向支架）的安装位置及安装要求。

5.2.9 电接口

太阳电池阵的功率电连接器和信号电连接器的代号、规格和接点分配及热敏电阻阻值应符合型号专

用技术文件要求。

5.2.10 热接口

太阳电池阵应满足热设计要求的热导率、热容、表面吸收率、表面发射率以及热控实施等。

5.2.11 寿命

寿命要求由商业卫星总体提出，一般包括储存寿命要求及使用寿命要求。太阳电池阵应在全寿命期

内承受所遇到的各种载荷（包括环境），满足功能及性能要求。

5.2.12 可靠性

太阳电池阵的基板可靠性一般由安全裕度来保证，且产品应通过鉴定试验或分析验证来保证可靠度。

电池电路的可靠性一般通过末期功率冗余，增加电路的并联数，降低元器件失效率并降额使用等措施，

保证寿命末期输出功率的可靠性。可靠度不低于 0.99（置信度γ=0.6），可靠性设计应符合 QJ 2172A-2005
中的规定。

5.2.13 环境适应性

太阳电池阵在全寿命周期内各种环境条件下的性能及功能应满足要求，环境条件由商业卫星总体提

出，具体环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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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力学环境，如：准稳态载荷、振动环境(包括随机或正弦)、噪声等；

b） 热环境，如：真空高低温循环等；

c） 空间环境，如：原子氧、紫外辐照、真空、粒子辐射、微(低)重力等；

d） 其他环境，如：腐蚀环境(对于沿海发射)、着陆环境、深空光照环境等。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本文件规定的检验分类如下：

a）鉴定检验（见 6.3）；

b）交收检验（见 6.4）。

6.2 检验条件

6.2.1 防护要求

注意产品在运输、存储、转运及检验过程中的防护安全，防碰撞、防跌落等人为安全因素。对有完

整包装及静电防护要求的产品应注意不得随意破坏其包装完整性；对需要拆封的及已拆封的产品，应保

证其所处环境符合相应要求。产品在做好相应包装、防护措施后，方可脱离其环境控制。

CIC电池、电池串需放置于氮气柜内保存，干燥柜只能用于短期存放，存放周期不可超过 1周。电

池串及电池阵在外界短期临时存放时，应在电池串及电池阵上方盖上防静电布做好防尘处理，并对该区

域进行隔离。

6.2.2 检验环境

产品试验、检查时应保证其所处环境干净、整洁，场地需具有良好的防静电措施。除了特殊规定外，

检验场地至少满足如下要求：

a） 环境温度：20℃±5℃；

b） 相对湿度：30%~60%；

c） 洁净度：不低于100 000级；

d） 压力：一般为常压。

6.2.3 检验仪器和设备

检验用仪器和设备应经二级以上（含二级）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检验用仪器和

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满足产品测试要求。

6.3 鉴定检验

6.3.1 通则

对于新设计的产品，或当产品的生产厂家发生变化、材料或工艺发生重大变化、重要工艺的承制单

位改变、产品使用范围扩大及其他技术状态发生重大改变时，应进行鉴定检验。

6.3.2 检验数量

鉴定产品检验数量为 1件。

6.3.3 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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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 1。根据太阳电池阵采用的材料和工艺不同，可按照型号专用技术文件的

规定对检验项目进行剪裁。

表 1 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鉴定检验 交收检验 要求章条号 检验方法章条号

1 质量 ● ● 4.5 6.5.2

2 尺寸与精度 ● ● 4.6 6.5.3

3 标志 ● ● 4.7 6.5.4

4 外观与多余物 ● ● 5.1.1 6.5.5

5 基板 ● ○ 5.1.2 6.5.6

6 CIC 电池 ● ○ 5.1.3 6.5.7

7 电池电路 ● ○ 5.1.4 6.5.8

8 强度* ○ ○ 5.2.1 6.5.9

9 刚度* ○ ○ 5.2.2 6.5.10

10 热性能 ● ● 5.2.3 6.5.11

11 电性能 ● ● 5.2.4 6.5.12

12 绝缘 ● ● 5.2.5 6.5.13

13 导通和搭接 ● ● 5.2.6 6.5.14

14 防静电放电 ● ● 5.2.7 6.5.15

15 机械接口 ● ● 5.2.8 6.5.16

16 电接口 ● ● 5.2.9 6.5.17

17 热接口 ● ● 5.2.10 6.5.18

18 寿命 ● — 5.2.11 6.5.19

19 可靠性 ● — 5.2.12 6.5.20

20 环境适应性* ● ○ 5.2.13 6.5.21

注：“●”为必检项目，“○”为订购方和承制方协商检验项目，“—”为不检项目；

带“*”的检验项目可与太阳翼试验一起进行。

6.3.4 检验顺序

除型号专用技术文件另有规定外，一般检验顺序为先进行基板、CIC电池、电池电路的外观与多余

物检验，然后依次进行机械/电/热接口、尺寸与精度、强度、刚度、电性能、绝缘、导通和搭接、防静

电放电、热性能、环境适应性、质量、可靠性、寿命检验，最后进行标志检验。

6.3.5 合格判据

若表 1规定的所有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均符合要求，则判定鉴定检验合格。若有不合格项目，允许

在分析原因，采取措施或对产品进行修复，写出故障分析、归零报告并通过评审后对原来不合格项目再

检验一次，当再检时不合格项目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则判定鉴定检验合格，否则为鉴定检验不合格。

6.4 交收检验

6.4.1 检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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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产品均应进行交收检验。

6.4.2 检验项目

交收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 1。根据太阳电池阵采用的材料和工艺不同，可按照型号专用技术文件

的规定对检验项目进行剪裁。

6.4.3 检验顺序

除型号专用技术文件另有规定外，一般检验顺序为先进行基板、CIC电池、电池电路的外观与多余

物检验，然后依次进行机械/电/热接口、尺寸与精度、强度、刚度、电性能、绝缘、导通和搭接、防静

电放电、热性能、环境适应性、质量检验，最后进行标志检验。

6.4.4 合格判据

若表 1规定的所有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均符合要求，则判定产品交收检验合格。若有不合格项目，

允许在分析原因，采取措施或对产品进行修复，写出故障分析、归零报告并通过评审后对原来不合格项

目再检验一次，当再检时不合格项目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则判定产品交收检验合格，否则为产品交收

检验不合格。

6.5 检验方法

6.5.1 总则

太阳电池阵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测试或试验，检查其技术要求符合性，并符合 GB/T 6494-2017、
GJB 360B-2009、QJ 20422-2016和 QJ 2172A-2005中的相关规定。

6.5.2 质量（mass）

用符合相关详细规范要求的衡器对太阳电池阵及其部组件进行称重。

6.5.3 尺寸与精度

用符合相关详细规范的准确度要求的量具进行测量。

6.5.4 标志

按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规定用目视进行检查。

6.5.5 外观与多余物

按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规定对太阳电池阵的外观和多余物进行目视检验，目视检验前需先对太阳电池

阵表面进行清洁。

6.5.6 基板

用目视或放大镜检查基板外观的损伤和污染；用卡尺和塞规测量平面度和纤维束的公差；用湿海绵

法或万用表或兆欧表检验绝缘电阻。

6.5.7 CIC 电池

用强光手电目视检查、显微镜检查 CIC电池的外观，并参考 GB/T 42633-2023中的相关试验方法。

6.5.8 电池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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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光手电目视检查或卡尺进行测量。

6.5.9 强度

检查设计分析文件的正确性并按照相关详细规范要求对太阳电池阵进行力学试验。

6.5.10 刚度

检查设计分析文件的正确性并按照相关详细规范要求对太阳电池阵进行力学试验。

6.5.11 热性能

利用热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并检查设计分析文件中的主要热设计参数。

6.5.12 电性能

太阳阵电性能测试的光源及所用的二级标准太阳电池应符合相关详细规范要求。测试方法应按

GB/T 6494-2017和 GB/T 12637-1990 规定的方法进行。

6.5.13 绝缘

用兆欧表或兆欧、万用二合一的万用表测试。

6.5.14 导通和搭接

用万用表测试。

6.5.15 防静电放电

检查设计文件中相邻电路之间的电压差，并通过静电放电试验测试放电值。

6.5.16 机械接口

用符合相关详细规范的准确度要求的量具检查各机械接口安装及配合尺寸。

6.5.17 电接口

用符合相关详细规范的准确度要求的量具检查电连接点的正确性。

6.5.18 热接口

用符合相关详细规范的准确度要求的量具测量温度传感器电阻阻值，并检查设计分析文件中的主要

热设计参数。

6.5.19 寿命

检查设计分析文件的正确性。

6.5.20 可靠性

按照 QJ 2172A-2005检查设计分析文件的正确性。

6.5.21 环境适应性

按照实际任务组件环境试验规范要求对太阳电池阵进行试验，并符合 QJ 20422-2016 和 QJ
2172A-2005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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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收文件资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7.1 文件资料

产品交收时，以下文件资料应完整、齐全、真实：

a） 产品证明书；

b） 产品履历书；

c） 研制和质量报告；

d） 检验报告；

e） 产品数据包。

7.2 标志

包装箱外应按 GB/T 191规定印有防潮、易碎、勿倒置等图形标志，并印有起吊点的标志以及外形

尺寸、自重、净重等文字。包装箱外还应印有与产品相关的标志，符合 GJB 2998的规定。

7.3 包装和装箱

a） 太阳电池阵应放在包装箱内贮存和运输，并采取适当的减振、防潮和防尘措施。贮存和运输时，

太阳电池阵的压紧点应与包装箱以机械连接方式牢固连接，箱内应放置足量的含水量小于4%
的干燥剂。

b） 太阳电池阵的随箱文件应包含产品证明书、产品履历书、装箱清单。

7.4 运输

包装合格的产品应能经受汽车、火车或飞机的运输条件。在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轻放，避免碰撞、敲

击、日晒和雨淋。在运输中太阳电池阵允许受到的冲击过载应不小于 3g（g 为重力加速度），并符合

GJB 7358-2011的相关规定。

7.5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温度为 25℃±10℃、相对湿度 30%~60%、洁净度优于 100 000级的室内或包装箱内，

贮存时应以产品发生变形最小的状态存放。贮存期内，应按型号专用技术文件规定定期对太阳电池阵进

行无损检测，并将结果记录在产品履历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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